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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推进】
我市全面开展河道清障专项行动回头看考评工作

7月24起，我市全面开展河道清障专项行动回头看考评工作。考评组由市河长办在职人员组成，分三组，每组5人，分赴县区逐河巡查，依据评分细则，排查问题盲区，逐一分项考评各县（区、管委会）示范河道及市级河道水面及沿岸垃圾清理、阻洪围堰清除、渔网清理等情况。截至7月28日，全市已考评县、镇级示范河道38条279.34公里和部分市级河道。

据悉，此次考评的示范河道由各县（区、管委会）自行选取、上报辖区内清障行动成果最好的县、镇级河道各3条和木兰溪、延寿溪、萩芦溪等3条市级河道。此次考评结果作为2017年市河长办对各县（区、管委会）当年度落实河长制工作成效数据采集依据之一，并列入2017年度县（区、管委会）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部门在联动】


我市做好全面推行河长制司法服务保障工作

7月26日，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全面推行河长制提供司法服务保障的实施方案》（莆中法〔2017〕160号）。一是依法惩处重点水域排放禁止排放的污染物以及超标排放废水造成水体严重污染的犯罪行为。二是打击侵占河道非法行为，妥善审理因河道岸线监管引发的行政案件。三是加强对饮用水水源地的司法保护，及时受理和审理水源地水污染案件。四是强化“三合一”归口审理模式，形成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整体合力。

我市加快污水治理项目审批服务

我市优化污水治理项目审批程序，精简前置条件，指导业主做好项目立项手续。一是对总投资3000万元以下的一般项目，合并可研和初设审批；二是对一般性项目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阶段仅保留规划选址、土地预审两项前置条件；三是对不新增用地的零星市政类项目，经行业主管部门确认后实行备案制，由项目单位直接编制施工图和工程预算送审后报项目审批部门备案，作为控制投资的依据。

截至目前，全市共办理了莆田湄洲湾石门澳污水处理厂一期、莆田学院附属医院污水预处理、涵江区联十一线连接线污水管道、涵江区华佳彩高新科技面板至溪游泵站污水管道、涵江区滨海新城工业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等12个污水处理项目立项手续。

　　　　

【县区在行动】
城厢区全面开展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一是制定《城厢区小流域及农村水环境整治计划（2016-2020）》《2017年度城厢区小流域及农村水环境整治工作方案》《城厢区小流域及农村水环境整治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二是延寿溪、长岭溪等两个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包列为2017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三是开展污染源普查工作，目前已完成44个污水源普查，查问题，提方案。四是对流域整治不力、未完成阶段整治目标任务的地方，将采取曝光、通报、约谈等措施；对水质持续恶化、不升反降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问责。

涵江区出台河长制工作运行制度

近日，涵江区出台《莆田市涵江区河长制工作运行制度（试行）》，就河长会议制度、信息通报制度、工作督办、工作考评、水环境重大事项快速反应、河道巡查督查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该制度，着力于贯彻落实各项治水、管水、护水任务，指导河长（专管员）对河道的巡查，促进履职到位，为进一步完善河长制日常工作制度，推进河长制落实提供了有力保障。

又讯，6月22日，涵江区召开河道清障专项行动回头看迎评工作布置会议。
秀屿区全面开展畜禽养殖业等专项整治工作

一是开展石材加工业、畜禽养殖业专项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全区共全部拆除关闭石材加工场442家、反弹复养养殖场423家。二是加大畜禽养殖企业的环境监管力度。今年以来，立案查处卓光明养猪场等17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环境违法行为，共罚款101万元，为有效推进河长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乡镇在推动】　　　　　

钟山镇：开展饮水源环境综合整治，对溪流、湖泊、河道实施生态修复、封山育林、环境整治等，并出动人员60人、中型钩机1部，依法强制拆除辖区内10余处畜禽养殖场，拆除面积4000多平方米。

大洋乡：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一是制定《河长制实施方案》，确立乡级河长和河段长，成立河长办和河务管理中心。二是全面彻底清理部分反弹畜禽养殖场，定期组织摸底排查，一旦发现反弹，坚决关停取缔。三是落实河道管护责任，强化对涉及龙江流域的崇兴、大洋、坝头、霞洋等4个村的主河道的日常管理，包括涉及杏山、瑶山、坂洋、琼峰等4个村的支流。四是开展渡口溪整治，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40%，争取年底全面完工。

【简讯】
截止目前，全市共排查发现旱厕13973座，拆除旱厕12172座，改造公共旱厕60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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